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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

的通知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股东大会通知情况 

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6

年8月1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发布《公告2016-025 威

思顿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，定于2016年8月29日

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8月26日。 

二、临时议案的基本情况 

2016年8月12日，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股东烟台鼎威投资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鼎威投资”，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，鼎威投资持

有公司股份10,854,800股，持股比例13.6%）书面提交的《关于提请

增加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提议函》，提议公司董事

会将《关于公司补选监事的议案》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6年第二

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临时提案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 

鉴于林向阳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公司监事、监事会主席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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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致使监事人数将低于公司章程规定人数。现根据公司章程补选监

事，按照公司章程，提名张春华先生为公司监事候选人，任期为公司

第一届监事会剩余年限。 

三、审核意见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五十一条规定，“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%

以上股份的股东，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

交召集人。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，

通知临时提案的内容。”经审核，认为上述临时提案的提案人主体资

格、临时提案提出的时间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；且

上述事项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，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；

临时提案的内容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公司

章程等相关规定。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议案作为临时议案提交公司

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。  

除提出临时提案外，公司于2016年8月1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发布的《公告2016-025 威思顿：2016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中列明的会议召开时间、 地点、

股权登记日等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。 

四、调整后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如下： 

(一) 审议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变更营业执照营业范围的议案》； 

(二) 审议《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； 

(三) 审议《公司 2016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； 

(四) 审议《关于公司补选监事的议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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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 《威思顿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》 

（二） 《威思顿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》 

（三） 《关于提请增加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提议

函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年 8月 18日 


